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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；這樣，若有不信從道理的丈夫，

他們雖然不聽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過來；

2這正是因看見你們有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

3你們不要以外面的辮頭髮，戴金飾，穿美衣為妝飾，

4只要以裡面存著長久溫柔、安靜的心為妝飾；這在神面前是極寶

貴的。

5因為古時仰賴神的聖潔婦人正是以此為妝飾，順服自己的丈夫，

6就如撒拉聽從亞伯拉罕，稱他為主。你們若行善，不因恐嚇而害

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兒了。

7你們作丈夫的，也要按情理（原文是知識）和妻子同住；因他比

你軟弱（比你軟弱：原文作是軟弱的器皿），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

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。這樣，便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。



家庭⽣活原則
1-6節：作妻⼦的

7節：作丈夫的



1你 們 作 妻 子 的 要 順
服 自 己 的 丈 夫 ； 這
樣 ， 若 有 不 信 從 道
理 的 丈 夫 ， 他 們 雖
然 不 聽 道 ， 也 可 以
因 妻 子 的 品 行 被 感
化過來；

2這 正 是 因 看 見 你 們
有 貞 潔 的 品 行 和 敬
畏的心。

順服：順—外⾯⾏動上的順從

服—裡⾯意志的折服

聖經所教導的順服，是重在指從心裏降服

同樣/照樣，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
夫……

道理：福⾳真理

道：⼀般的⾔語

領⼈信主：傳道，品⾏

順服丈夫因為順服主：丈夫信主不是主
要⽬的，⽽是⼀個副產品



3你 們 不 要 以 外 面 的
辮 頭 髮 ， 戴 金 飾 ，

穿美衣為妝飾，
4只 要 以 裡 面 存 著 長
久 溫 柔 、 安 靜 的 心

為 妝 飾 ； 這 在 神 面
前是極寶貴的。
5因 為 古 時 仰 賴 神 的
聖 潔 婦 人 正 是 以 此
為 妝 飾 ， 順 服 自 己

的丈夫，
6就 如 撒 拉 聽 從 亞 伯

拉 罕 ， 稱 他 為 主 。
你 們 若 行 善 ， 不 因
恐 嚇 而 害 怕 ， 便 是

撒拉的女兒了。

⾧久：不能朽壞的
溫柔：以存心順服的方式表現出謙卑、溫和的態度
安靜的⼼：原文是『安靜的靈』
并非指沉默寡言，而是指一种不纷争、不焦虑、信靠神的内在秩序

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：「不要只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
我不揀選他。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
華是看內心。」 【撒上16:7】

12撒拉心裏竊笑，說：「我已衰老，我的主也老了，怎能有
這喜事呢？」 【創18:12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7你 們 作 丈 夫 的 ， 也 要 按 情 理 （ 原 文 是 知 識 ） 和 妻 子 同
住 ； 因 他 比 你 軟 弱 （ 比 你 軟 弱 ： 原 文 作 是 軟 弱 的 器
皿 ） ， 與 你 一 同 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， 所 以 要 敬 重 他 。 這
樣，便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。

情理/知識：指基督徒作⼈的知識，特別重在指明⽩神對我們婚姻⽣活的旨意
同住：指婚姻⽣活的所有層⾯
軟弱：特指⾝體⽣理⽅⾯的軟弱，但也包含精神⼼理⽅⾯的軟弱
⽣命之恩：神恩賜賞給我們在基督裏的⽣命
敬重：意指將對⽅所當得的尊嚴分配給她，使她享受所應得的⼀分

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；惟有神的恩賜，在我們的主基
督耶穌裏，乃是永生。 【羅6:23】





思考題

Ø我們如何能擁有⼀顆溫柔、安靜的⼼，
該如何去操練？

Ø在⾔论⾃由、喜欢“据理⼒争”的当代
社会，這種“無聲的⾒證”會有⽤嗎？
（v1-2) 在家庭或职场中，我们是否误
将“唠叨”当作了“传福⾳”？

Ø我们的婚姻关系是否影响了我们在神
⾯前的祷告？是否存在未解决的冲突
导致属灵⽣命信号的中断？


